





郴技〔2022〕49号

关于印发《郴州技师学院评审与发放国家 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部门、单位：
    经学院党委研究同意，现将《郴州技师学院评审与发放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郴州技师学院
                             2022年9月26日

1

郴州技师学院评审与发放国家助学金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更好地落实学生资助政策，深入推进资助育人工作，根据《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18〕16号）、《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2021〕310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财办教〔2021〕72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职国家助学金评选是国家面向技工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设立的专项评选工作，为做好此项工作，学院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顾  问：胡 强
组  长：肖武云
[bookmark: _GoBack]副组长：王国昌、彭德洪（常务）、邓鲜鲜、沈宏绩、刘先飞、曹 洁、李世成
成  员：学生工作处、纪检监察室、六系主要负责人
第三条  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监督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负责国家助学金评审组织、指导和督查；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资助办；学生工作处资助办具体负责学生国家助学金政策宣传、审核、申报与日常管理；各系负责本部门学生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包括具体的工作布置、申请材料的审核、申报与日常管理。班主任为国家助学金评选工作责任主体，具体负责班级国家助学金的评选、推荐工作。

第二章  资助标准与申请条件
第四条 国家助学金是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学期申请和评定，资助标准1000元/人/期。
第五条   国家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四）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五）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六）同等条件下，下列学生予以优先考虑：
1.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2.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
3.特困供养学生、孤儿、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4.烈士子女、残疾人子女；
5.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最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的学生；
6.家庭供养人员较多，经济负担很重的学生；
7.被学院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第三章  名额分配
第六条  国家助学金评选比例由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学生的15%确定；罗霄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桂东、汝城、安仁、宜章四县不含县城﹞农村经济困难家庭学生按100%比例确定。学生工作处资助办根据各系学生总人数，结合各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况，将名额分配到各系，各系在符合条件的学生中择优申报。

第四章  助学金的申请和评审程序
第七条 学院严格按以下程序，组织开展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
（一）提前告知。每学期开学后，学院通过资助工作专题会和下发文件等方式通知、布置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各系部通过班主任会议、工作群具体布置相应工作，班主任通过班会、学生QQ群、微信群等方式向全体学生告知评审工作相关事宜。
（二）个人申请。每年5月、11月上旬，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技工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材料。
学生申请过程中，班主任要通知到每个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按时提交申请。对知晓资助政策仍自愿放弃的已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建档立卡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儿、烈士子女、残疾人子女、残疾学生，班主任要做好登记，由学生本人书写放弃声明并及时提交学生工作处资助办存档。
（三）民主评议。班主任检查学生的申请材料，组织全体学生进行民主评议。国家助学金评议时，主要考虑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状况、在校消费能力，原则上与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类别相对应。学生民主评议推荐名单应充分征求和听取学生意见。公示无异议后对符合条件者签署意见，报系部审核。
（四）系部评审。系部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推荐名单及材料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在全系范围内公示3天。公示无异议后签署意见并盖章，报学生工作处资助办。
（五）学院评审。学生工作处资助办对各系申报材料审核、汇总、复审，复审名单在全院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请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再按要求将评审结果报送至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六）上级审定。学生工作处资助办负责国家奖助学金发放名单造表及资金拨付请示相关文件，学院领导审批后提交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复，确定最终获资助名单。

第五章  助学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八条  国家助学金由郴州市财政局负责划拨至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负责将国家助学金发放至受助学生本人的银行卡。
第九条  已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在校学生，因请长假、休学、退学、死亡，受纪律处分或其他违纪违规行为取消受助资格。因谎报家庭经济困难获得资助的，经查实后取消受助资格，并全额追回受助金，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条  学生工作处和各系部负责受理学生对评审工作的质疑投诉，对有效投诉及时更正并回复。纪检监察室负责监督检查，受理评审与发放中违纪违规行为的投诉，一经查实，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一条  学院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经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国家奖助学金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同时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附件：技工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附件：          
技工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学校名称：郴州技师学院
	学生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专业
	
	年级
班级
	
	入学
时间
	

	家庭成员情况
	姓  名
	年龄
	与本人
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家庭经济状况
	户籍性质
	□农村（含县镇）
□城市
	主要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编
	

	
	资助卡号
	
	本人   联系电话
	

	特殊群体类型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是 □否；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是 □否；
特困寄养学生：□是 □否；孤残学生：□是 □否；烈士子女：□是 □否；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 □否  残疾人子女：□是 □否。

	申请助学金的主要理由
	



       申请人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班级审核意见

	

                           班主任：　　　 

	学院审核意见
及公示结果
	


                          负责人：　　　公章




























郴州技师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年9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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